高阳县总工会
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为确实做好2020年度绩效自我评价工作，根据《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》（高财监〔2020〕6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单位对2020年度部门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，部门日常财务管理、专项监督检查及审计部门审查意见等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通过本次评价，我单位完成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评价结果全部为优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清晰准确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绩效标准恰当适宜、易于评价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存在问题：对绩效评价工作的认识不够。
通过绩效评价工作的逐步推进,我单位逐步树立了绩效理念,对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态度由“被动接受”变为“主动实施”但了解还不够深入,认为绩效评价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,相关项目职责部门配合不够,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财经资料或简单的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,绩效评价工作资料非常有限,内容粗浅。大部分单位直接借用工作计划,工作总结等做为绩效自评报告的主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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